茂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茂县城镇供水销售价格调整

方案（征求意见稿）

近年来，我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人员薪酬、生产电费、水资源税等运营成本持续上涨，企业供水经营压力加大。为保障城镇供水稳定、用水安全，推动供水行业可持续发展，兼顾用水群众与供水企业合法权益，我局已完成供水成本监审工作，起草形成《茂县城镇供水销售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定价项目

茂县城镇供水销售价格（包含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行业用水终端销售价格）

二、现行水价

我县现行城镇供水销售价格依据原阿坝州物价局《关于调整茂县自来水价格的通知》（阿州价调〔2001〕26号）执行，居民生活用水销售价格0.85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销售价格1.30元/立方米。该供水价格已连续执行25年，至今未调整。

三、定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2021版）》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8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5〕456号）

《关于建立健全和加快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发改价格〔2018〕509号）

四、拟调整供水价格方案

结合成本监审结果、县域实际及省最新分类定价政策，本次优化完善用水分类，新增特种行业用水类别，同步调整各类用水终端销售价格，全面推行居民阶梯水价、非居民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一）用水类别设置
按照省级最新供水价格管理政策，统一规范我县用水分类，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行业用水三类。
（二）拟定销售价格标准
1.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三级阶梯，比价关系1:1.5:3。

    第一阶梯：1.16元/立方米(216m³/户/年以内，含216m³）
第二阶梯：1.74元/立方米(217～360m³/户/年(含360m³）
第三阶梯：3.48元/立方米(360m³/户/年以上，不含360m³）
非居民生活用水 ：

工业生产用水1.58元/立方米
其他非居民用水1.68元/立方米

3.特种行业用水 : 2.0元/立方米

4.未实现抄表到户的合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按1.2元/立方米执行。
（三）计量计费规则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额度以年为单位，用水量在1年周期之内可累积、可结转；在1年周期之后不累积、不结转；按月计量，按月收费。

多人口家庭阶梯水量核增政策

对执行阶梯水价的居民家庭，居住人数在5人（含）以上的家庭，每增加 1人可申请增加水量54m³/户/年，凭户口簿、居住证到供水公司办理(一年申请一次）,合表用户不执行阶梯水量核增政策。

五、民生保障配套政策

（一）保障对象

我县供水范围内，经民政、残联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户、特困供养户、一二级重度残疾户。多重身份对象不重复享受补贴政策。

（二）补贴标准

对保障对象实行每月3m³/户基本用水量定额水费补贴，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用水不受调价影响。

六、建立水资源税与自来水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为适应水资源税动态调整政策，建立我县城镇供水价格与水资源税联动调整机制，实现税费联动、动态疏导。

（一）现行水资源税标准

我县城镇供水水资源税按0.08元/立方米执行。

（二）联动启动条件

上级政策对水资源税征收标准作出上调或下调调整时，自动启动水价联动程序。

（三）联动调整程序

1. 水资源税上调时：涉及居民用水价格调整的，由供水企业申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发改部门复核，报县政府同意后执行，按规定不再重复开展价格听证；涉及非居民、特种用水价格调整的，由发改部门按程序拟定调整方案并执行。

2. 水资源税下调时：由供水企业测算降价幅度，报行业主管部门、发改部门备案，主动同步下调终端水价，确保税费红利全部传导至终端用户。

3.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督联动政策落地，对拒不执行、变相拖延执行税费下调政策的企业依法查处。

4. 除水资源税政策变动外，企业因其他成本变动申请调价的，严格按照法定定价程序办理。 

七、用水类别划分及执行口径 

1. 居民生活用水：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集体宿舍和流动人口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

2. 非居民用水：指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以外的各种用水，包括特种用水范围以外的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3. 学校（不含培训机构）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幼儿园和托育机构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部队（含武警）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

4. 特种用水：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含现场制售）、饮料制造、酿酒、洗浴服务、足浴服务、水上娱乐场馆（含经营性游泳池）、高尔夫球场及练习场等用水。

5. 用水类别划分依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政策规定。如国家和省对用水类别划分有新的政策，从其规定。    

八、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

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执行。《四川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对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超过定额用水时，除按实际用水量正常缴纳水费外，对超出定额用水量10％（含）以下、10％～30％（含）、30％以上的部分，分别按水价的1倍、2倍、3倍加征。非居民用水户的年度用水计划（定额），由县住建（水务）主管部门依据《四川省用水定额》等相关标准，结合茂县实际用水情况，按年度进行科学核定并下达。

九、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茂县城镇供水区域内所有由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的终端用水用户。

供水管网后续延伸覆盖的乡镇、农村区域，在未制定专项供水价格前，统一执行本方案城镇供水价格标准。

 十、保障措施

（一）严格落实民生兜底保障

持续做好低收入、特殊困难群体水费补贴落实工作，供水企业要建立台账、精准兑现政策，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用水权益。

（二）强化供水行业监管服务

 住建部门加强供水行业日常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执行阶梯水价、分类水价、超定额加价政策。加快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夯实阶梯水价实施基础。供水企业需全面公开供水成本、供水水质、收费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规范价格监管与政策宣传

行业主管部门、发改部门持续做好政策解读宣传。供水企业全面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多渠道公示水价标准、政策依据及咨询投诉方式。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水价收费巡查，严厉查处乱收费、违规加价行为。

十一、实施时间

本方案按法定程序完成征求意见、听证、报批后，自政府批复文件次月抄见水量起正式实施。国家、省、州如有新政策规定，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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